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名称 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数： 2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1.以进促稳，优化营商环境。
2.以推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和

创新活力，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3.以深化“信用+”改革为切入点，做实做细监管服务。
4.以培育国家地理标志为切入点，做响做亮富农品牌。
5.坚决筑牢市场监管领域安全底线，实干惠民，提档监管效能。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稳存扩新，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一是推行审批极简，坚持企业“点单”，审
批服务按需“上菜”思路，流程应减尽减，速度能快尽快；二是推行柔性执法，
积极探索包容审慎监管等柔性执法方式，推进“信用风险分类+双随机”监管，联
合多部门开展“综合查一次”，保持对良好信用企业的“无事不扰”；三是推行

服务前置，依托质量强区、标准引领，开展质量“问诊把脉”帮扶、标准化创建
及认证全流程指导，推动服务先导、监管前置；四是推行暖企减负，充分发挥区
公竞办协调作用，做好公平竞争审查服务，促进各类暖企政策措施高效落地。
2.大抓招商，狠拼经济增长硬指标。一是全链条开展产业招商，全力保障完成区
规上化妆品生产企业累计总产值年增长 15%的目标；二是全领域引进优质资源，加

强与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的沟通交流，对接2024广州美食节参展企业，邀请16家
餐饮品牌企业实地考察融创酒吧街并展示我区营商环境优势 、发展前景，吸引优
质企业入驻。
3.挖潜增效，激活升规纳统新动能。实现10家以上的化妆品企业、25家餐饮企业
升规纳统。综合运用信用服务、专利转换运用、产融对接等方式，助力1.4万余户
市场主体修复信用，助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3.95亿元，69家企业顺利出质股权，

涉及担保金额超104亿元。
4.主动作为，助推“百千万工程”提质效。一是信用改革助农，持续推进农民专
业合作社信用分类管理创新改革试点建设，完成129家在营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分
类，大胆探索适用农专社的“信用+金融”服务措施，切实缓解农专社“贷款难”
问题；二是地理标志兴农，深入挖掘我区地理标志产品资源，推进特色农产品打

响品牌知名度；三是平安市场富农，检查农贸市场及摆卖点327家次，排查市场消
防安全隐患132个。
5.扎实履责，筑牢服务民生保障网。一是守住四大安全基本盘，对标打造高水平
平安花都要求，紧绷食品、药械化、产品质量、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弦；二是打好
促进消费组合拳，加强消费维权保护，发展省放心消费承诺单位122家，受理

12345、12315消费投诉逾5万宗，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49.64万元；三是筑牢基
层建设压舱石。获评花都区行风（机关作风）建设标兵单位，成功创建2个省级4
星所，3个市级3星所。

年度部门
预算情况

总预算
（万元）

年度预算资金类别

部门预算 事业发展支出 事业发展支出(按预算级次划分)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 区本级资金

20,191.77 18,219.15 1,683.01 289.60 0.00 289.6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履职效能 50 整体效能 50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

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完成情
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指标
完成率。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计。
3.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预
算整体绩效目标中绩效指标完成情
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指标
完成率。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计。
3.非量化效益指标的得分需提供详细的书面评分依据 。根据
指标完成情况分为三档：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分别按照该
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60%（含60%）、

60%-0%合理确定分值。
4.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部门预算资金支出
率

1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计算
年度平均执行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行率=∑每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率÷n（n为当年自通报之月起的通报月份数量；每月执
行率超过100%的，按100%计算）
2.年度平均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年度平均执行率低
于100%的，得分=年度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3.各基础数据与机关绩效考核口径一致。

9.99

管理效率 50

预算编制 3
新增预算项目事前
绩效评估

3
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
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

况。

新增预算入库项目，指预算金额超过1000万元（含）的新增
经常性二级项目、预算金额超过3000万元（含）的新增一次
性二级项目。
检查部门申请新增预算的项目是否按要求的范围开展绩效评
估，是否按《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
管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内容开展工作，评分采用扣分法

。
1.应评估项目超过3个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0.5分，扣
完为止。
2.应评估项目3个以内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1分，扣完
为止。

3

预算执行 4

结转结余率 2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

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结转结余资
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政拨

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管理效率 50

预算执行 4

财务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
范性

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具体根据
审计（以部门预算审计和专项审计为主）和财会监督意
见采取扣分法评分：

1.明确指出问题和处理意见的，并限期整改的，1项扣
0.5分；
2.未明确处理意见,属于因主管部门制度设计缺陷或失职
等造成资金套取、冒领、挪用的，1项扣0.5分；
3.连续两年对因业务主管部门责任引发的同一问题提出
意见,或主管部门未落实相关审计和财会监督整改意见

的,1项扣1分。
根据上述扣分情况扣完为止，审计提出的下达期限、资
产管理、采购等合规性在相应指标扣分，在此项指标不
重复扣分。

2

信息公开 4

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

2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
执行到位情况

预算、决算公开合规性各占50%,对未公开预算或决算的
非涉密部门，得0分。已公开部门预决算的,分别从及时
性、规范性2个方面考核：一是非涉密部门在财政部门批
复本部门预决算后, 20日内向社会公开的得1分,未及时

公开的得0分。二是根据公开规范性检查指标计算得分，
财政部门或上级财政部门开展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中发
现问题的得0分，没有发现问题的得1分。

1

绩效信息公开情
况

2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
执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情况
。
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

分。
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占 50%，计算
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2

绩效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建

设
5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
项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
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

设和执行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 ，得
满分，否则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绩
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

绩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容
有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两项得分各占50%，算出本指
标综合得分。

5

绩效结果应用 3
反映部门对监控预警结果处理、
绩效自评结果和重点评价意见等
的整改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满分，发现一
次未及时处理，扣1分，扣完为止。
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市财政局的，得满分，
未及时反馈的不得分；

3.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所
属预算单位预算安排相结合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以上三项得分分别占30%、30%和40%，算出本指标综合
得分。

3

绩效管理制度执

行
7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
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

评价管理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
执行情况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
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1.绩效目标管理得分（2分）：根据评价部门整体预算绩
效目标编报质量评分，部门预算编审阶段，部门整体预
算绩效目标未被财政部门回退得满分：被财政部门回退1

次及以上不得分。
2.绩效监控得分（2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得
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 （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
3.绩效自评得分（3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
否则不得分。

（2）部门按要求组织下属单位开展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
（3）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 （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

7

采购管理 10

采购意向公开合
规性

0.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及时
性情况。

采购意向100%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0.5

采购意向公开时
限

1.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及时
性情况。

采购意向公开时限，原则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
。纳入部门预算支出范围的采购项目，预算单位应当在
部门预算批复后40日内，在政府采购系统填报采购意向

要素，各主管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统汇总本部门 、
本系统所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涉密信息除外）后，
在部门预算批复后60日内予以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

1.5

采购内控制度建
设

1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
制度建设情况。

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
分。

1

采购活动合规性 2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
性情况。

采购投诉处理，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属于采购人责任投
诉事项成立的，发现1例扣1分，扣完为止。

2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管理效率 50

采购管理 10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
况。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
政府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
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3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1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
况。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
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
额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1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
配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
扣完为止。

2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
缴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
除外）。存在长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0.5

分，扣完为止。

1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
产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
进行盘点的，不得分。

1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

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
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
合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
扣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

存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100%。

2

运行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
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
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
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

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
0，得满分；控制率﹥0时，每增加5%（含）扣减0.5分，
减至0分为止。

2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
费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
数，符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总分 100 98.99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 □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  □差  得分＜60分

注：本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管理效率 50

采购管理 10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
况。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
政府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
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3
本部门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均
符合相关规定，自评得分3分

。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1
本部门合同备案及时，自评得
分1份。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
况。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
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
额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1

本部门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地方财政
管理要求，以“规范流程、提
质增效、公开透明”为目标，
全面推进采购政策落地。本部
门本年度采购预算总额

1184.20万元，实际采购支出
946.34万元，节约资金
237.86万元，政策执行总体成
效显著，自评得分1分。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
配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
扣完为止。

2
本部门资产配置均符合相关规
定，自评得分2分。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
缴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
除外）。存在长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0.5

分，扣完为止。

1
本部门资产收益均及时上缴，
自评得分1分。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
产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
进行盘点的，不得分。

1
本部门已完成2024年度资产盘
点，自评得分1分。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

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
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本部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
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

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
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
实体均相符，自评得分2分。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
合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
扣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

存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本部门已制定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内部管理制度，并严
格按照制度要求执行，自评得

分2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100%。

2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
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100%＝7169.05万元
÷7169.05万元×100%＝
100%，自评得分2分。

运行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
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
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
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

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
0，得满分；控制率﹥0时，每增加5%（含）扣减0.5分，
减至0分为止。

2

本部门公用经费控制率=（实
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

排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
公用经费总额×100%＝
（1239.99万元-1250.72万
元）/1250.72万元×100%＝-
0.86%，控制率≤0，自评得分

2分。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
费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
数，符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本部门“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数124.87万元，少于预算安排
的“三公”经费数132.84万
元，自评得分2分。

总分 100 98.99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 □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  □差  得分＜60分

注：本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管理效率 50

采购管理 10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
况。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
政府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
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3
本部门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均
符合相关规定，自评得分3分

。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1
本部门合同备案及时，自评得
分1份。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
况。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
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
额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1

本部门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地方财政
管理要求，以“规范流程、提
质增效、公开透明”为目标，
全面推进采购政策落地。本部
门本年度采购预算总额

1184.20万元，实际采购支出
946.34万元，节约资金
237.86万元，政策执行总体成
效显著，自评得分1分。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
配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
扣完为止。

2
本部门资产配置均符合相关规
定，自评得分2分。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
缴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
除外）。存在长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0.5

分，扣完为止。

1
本部门资产收益均及时上缴，
自评得分1分。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
产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
进行盘点的，不得分。

1
本部门已完成2024年度资产盘
点，自评得分1分。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

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
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本部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
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

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
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
实体均相符，自评得分2分。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
合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
扣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

存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本部门已制定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内部管理制度，并严
格按照制度要求执行，自评得

分2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100%。

2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
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100%＝7169.05万元
÷7169.05万元×100%＝
100%，自评得分2分。

运行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
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
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
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

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
0，得满分；控制率﹥0时，每增加5%（含）扣减0.5分，
减至0分为止。

2

本部门公用经费控制率=（实
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

排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
公用经费总额×100%＝
（1239.99万元-1250.72万
元）/1250.72万元×100%＝-
0.86%，控制率≤0，自评得分

2分。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
费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
数，符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本部门“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数124.87万元，少于预算安排
的“三公”经费数132.84万
元，自评得分2分。

总分 100 98.99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 □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  □差  得分＜60分

注：本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管理效率 50

采购管理 10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
况。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
政府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
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3
本部门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均
符合相关规定，自评得分3分

。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1
本部门合同备案及时，自评得
分1份。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
况。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
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
额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1

本部门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地方财政
管理要求，以“规范流程、提
质增效、公开透明”为目标，
全面推进采购政策落地。本部
门本年度采购预算总额

1184.20万元，实际采购支出
946.34万元，节约资金
237.86万元，政策执行总体成
效显著，自评得分1分。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
配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
扣完为止。

2
本部门资产配置均符合相关规
定，自评得分2分。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
缴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
除外）。存在长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0.5

分，扣完为止。

1
本部门资产收益均及时上缴，
自评得分1分。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
产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
进行盘点的，不得分。

1
本部门已完成2024年度资产盘
点，自评得分1分。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

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
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本部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
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

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
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
实体均相符，自评得分2分。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
合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
扣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

存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本部门已制定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内部管理制度，并严
格按照制度要求执行，自评得

分2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100%。

2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
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100%＝7169.05万元
÷7169.05万元×100%＝
100%，自评得分2分。

运行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
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
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
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

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
0，得满分；控制率﹥0时，每增加5%（含）扣减0.5分，
减至0分为止。

2

本部门公用经费控制率=（实
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

排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
公用经费总额×100%＝
（1239.99万元-1250.72万
元）/1250.72万元×100%＝-
0.86%，控制率≤0，自评得分

2分。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
费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
数，符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本部门“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数124.87万元，少于预算安排
的“三公”经费数132.84万
元，自评得分2分。

总分 100 98.99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 □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  □差  得分＜60分

注：本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